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辉南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制定背景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《通化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办法》（通市政规〔2025〕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为做好我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，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养老权益，县人社局组织相关部门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《辉南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补贴办法》）。
二、方案主要内容
《补贴办法》分为总则、补贴对象及排除情形、补贴标准及资金保障、参保及补贴发放方式、部门职责分工、资金监管及责任追究、附则七章八条内容。下面就重点内容作出说明：
（一）总则。主要内容：遵循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，全覆盖、保基本、多层次、可持续的总体要求，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。实行“谁征地、谁负责”“先保后征、应保尽保”的原则，明确县政府对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统一组织领导职责。
（二）补贴对象及排除情形。主要内容：明确被征地农民为《补贴办法》实施后，因政府依法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失地，且征地时（以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日期为准）具有本县户籍、享有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或符合延包政策的16周岁（含）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。规定四类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的情形，包括征地时不符合参保条件、土地被征收后重新获调剂土地、征地时户籍迁出本县、征地时已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人员。
（三）补贴标准及资金保障。主要内容：政府缴费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1000元，补贴期限15年，合计15000元，一次性拨付到位，且每人只能享受一次，不重复补贴。补贴资金由县政府负责筹集，计入征地成本；公用事业等划拨供地项目的补贴资金由县政府承担。补贴资金需转入社会保险经办部门指定的基金收入专户。
（四）参保及补贴发放方式。主要内容：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，需先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。已参保人员中，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，补贴资金计入个人账户，已领取待遇的重新核定标准；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，补贴资金一次性支付给本人，由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代发；参保后养老保险关系已终止的，补贴审批发放由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。
（五）部门职责分工。主要内容：明确县人社局、自然资源局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社保局、审计局的具体职责。涵盖政策制定、征收审核、资金筹集监管、参保对象核查公示、参保手续办理、待遇发放、基金审计监督等关键环节，确保工作协同推进。
（六）资金监管及责任追究。主要内容：补贴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任何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、截留或挪用。对在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的，依纪依法予以处理。
（七）附则。主要内容：本补贴办法执行时间是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若国家、省出台新政策，按新政策执行。本办法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按职责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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